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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內編號「細木 06」等 11案暨修訂相關管制規定案 

辦理機關： 臺北市政府 

計畫範圍： 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 通盤檢討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詳細說明：  

壹、緣起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係於 106年

1月 10日辦理公開徵求意見，於 107年 12月 5日公告公開展覽，並經本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歷經 5次專案小組會議、2次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

議，於 109 年 6 月 18 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

過。嗣以 109 年 7 月 31 日府都規字第 1093080086 號函報內政部核定，經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3次專案小組會議，1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

審議，於 110年 12月 7日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3次會議決議(略

以)：「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北市政府 110 年 10 月 18 日府都規

字第 1103085184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本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圍部分，

請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陳情意見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

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爰辦理案內編號「主政 02、主木 01、主木

06、主木 07、主景 03、主景 04、主興 02、主興 14、主興 15、主興 16、主

興 17、主興 18、主興 19、主指 06、主動 01、主動 05」等 16案重新辦理公

開展覽事宜。 

另配合上開主要計畫案內編號「主木 06、主木 07、主興 02、主景 03、

主景 04、主動 05、主指 06」及其他變更案實際管制需要，併同擬定細部

計畫「細木 06、細木 07、細興 03、細興 04、細景 04、細景 05、細景 06、

細動 02、細指 01」。另變更及擬定計畫內容「細萬 02、細景 03」因超出

原公展變更範圍，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重新公開展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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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暨擬定土地使用分區 

一、 木柵生活圈部分 

表1 木柵生活圈變更計畫內容彙整表(細木 06-1)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 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

關規定 

細木

06-1 

試院路 104 號

前至 154巷口 

第三種

住宅區 

道 路 用

地 
0.0016 

1. 符合住宅區檢討原則

(二)。 

2. 配合內政部審議期間人

民陳情綜理表編號 1辦理

檢討。 

3. 案經本府都市發展局 109

年 10 月 23 日邀集交通

局、新工處、世新大學及

土地所有權人等召開研

商會議，結論調整變更道

路範圍，原則向南側變更

3 公尺寬計畫道路，與既

有 5公尺道路合併為 8公

尺，惟與世新大學圍牆重

疊部分不予變更。 

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

理。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配合 110 年 12 月 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3 次會議審定之主要計畫擬定，本次僅就超

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表2 木柵生活圈擬定計畫內容彙整表(細木 06-2、07)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木

06-2 

試 院 路

104號前

至 154

巷口 

道路用地 0.02 - -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

木 06擬定細部計畫。 

3. 配合內政部審議期間人民

陳情綜理表編號 1 辦理檢

討。 

4. 本案原試院路 5公尺寬部分

之道路用地係屬細部計畫

層級，主要計畫係屬「住宅

區」。爰基於主細計層級一

致性，細部計畫配合擬定為

「道路用地」，以維完整性。 

5.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規

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細 木 私 立 中 文教區(供 0.30 40% 225%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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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07 山 國 小

(華興段

一 小 段

416、441

地號等 2

筆土地) 

私 立 中 山

國小使用)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

木 07擬定細部計畫。 

3. 參酌本府 80 年 4 月 30 日

府都二字第 83034539 號

「變更台北市私立各級學

校用地（通盤檢討）案」之

規定，建蔽率、容積率分別

以 40%、225%計。 

4.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

規定事項比照「臺北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文教區之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註： 

1. 本計畫擬定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擬定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配合 110 年 12 月 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3 次會議審定之主要計畫擬定，本次僅就超

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圖1 細木 06變更暨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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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細木 07擬定位置示意圖 

二、 興隆生活圈部分 

表3 興隆生活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興 03)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興

03 

私 立 中

國 科 技

大學 

文教區(供

私 立 中 國

科 技 大 學

使用) 

5.33 40% 24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

興 01、主興 02擬定細部計

畫。 

3. 參酌本府 83年 7月 1日府

都二字第 83034539號「變

更北市私立各級學校用地

通盤檢討（私立中國工商

專校、私立方濟中學、私立

達人女中）案」之規定，建

蔽率、容積率分別以 40%、

240%計。 

4.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

規定事項比照「臺北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文教區之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細 興 萬 隆 東 社 福 及 機 0.11 80% 225%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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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04 營 區 西

側 機 關

用地 

關用地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

興 12擬定細部計畫。 

3. 土地使用管制比照本府 90

年 1 月 5 日府都一字第

8911455900 號「台北市軍

事用地一階段通盤檢討案

內『軍法局』計畫案」規定，

建蔽率 80%、容積率 225%計

算。 

4. 其餘未規定事項，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註： 

1. 本計畫擬定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擬定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配合 110 年 12 月 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3 次會議審定之主要計畫擬定，以及 109 年

6月 18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次會議審定內容，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圖3 細興 03擬定位置示意圖 



 

9 

 

圖4 細興 04擬定位置示意圖 

三、 景美生活圈部分 

表4 景美生活圈變更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景 03)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 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

關規定 

細景

03 

景美段五小段

23、24、25、

27等 4筆土地 

人行步

道用地 

道路 

用地 

0.0121 

1. 符合公共設施用地檢討

原則(二)。 

2. 依 105 年 11 月 29 日內

政部營建署台內營字第

1050079403號函釋：「人

行步道用地係規劃供行

人徒步使用之道路用

地，不得作為停車空間

車道出入通行使用。」 

3. 考量現況已供車行，為

符實際使用，故變更人

行步道用地為道路用

地。 

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

理。 

景美段五小段

26地號 

人行步

道用地

及機關

用地 

0.0055 

景美段五小段

28地號 

人行步

道用地

及第三

種商業

區 

0.0092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業經 109 年 6月 18 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

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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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細景 03變更位置示意圖 

表5 景美生活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景 01、04、05、06)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

區 

面積(公

頃)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景

04 

花木批發市場

(興隆段三小

段 565地號) 

市場用

地 
1.70 60% 300% 

1. 符合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

(一)。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景

03 變更為市場用地擬定細部

計畫。 

3. 為避免變更為市場用地後，

其容積提升造成周邊環境影

響，爰建蔽、容積維持原批發

市場用地之規定，以 60%、

300%計，其餘依市場用地規

定辦理。 

細景

05 
私立滬江中學 

文教區

( 供 私

立滬江

中學使

用) 

1.86 40% 24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景

01擬定細部計畫。 

3. 參酌本府 80 年 4 月 30 日府

工二字第 80021521號「變更

台北市私立各級學校用地

（通盤檢討）案」之規定，建

蔽率、容積率分別以 40%、

240%計。 

4.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規

定事項比照「臺北市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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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

區 

面積(公

頃)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文教

區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細景

06 

文山區萬隆段

二小段 580、

580-1、580-2、

585、586、587、

588、589、590、

590-3、593、

594、595-1、

597、598、599、

599-4 地號等

17筆土地 

社福及

機關用

地 

2.14 40% 40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景

04擬定細部計畫。 

3. 本基地不得申請容積獎勵，

其餘未規定事項依機關用地

規定辦理。 

註： 

1. 本計畫擬定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擬定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業經 109 年 6月 18 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

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圖6 細景 04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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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細景 05擬定位置示意圖 

 
圖8 細景 06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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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動物園生活圈部分 

表6 動物園生活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動 02)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動

02 

博 嘉 段

四 小 段

536、545

地號 

特 定 專 用

區 
0.30 40% 200% 

1. 符合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

(一)。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動

05擬定細部計畫。 

3. 允許作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使用組別第 31

組(修理服務業)及 37 組(旅

遊及運輸服務業)使用。 

4. 其餘未規定事項悉依「臺北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二種工業區」相關規定

辦理。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業經 109 年 6月 18 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

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圖9 細動 02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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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萬芳生活圈部分 

表7 萬芳生活圈變更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萬 02)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 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

關規定 

細萬

02 

萬寧街 23巷 

(萬芳段一小

段 64-6地號) 

第參類

住宅用

地 

道 路 用

地 
0.10 

1. 符合住宅區檢討原則

(二)。 

2. 現況為道路使用，具指定

建築線需求，為符合管用

合一原則，爰變更為道路

用地。 

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

理。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業經 109 年 6月 18 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

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圖10 細萬 02變更位置示意圖 

六、 指南生態保育圈部分 

表8 指南生態保育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細指 01)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指

01 

私 立 東

山 高 中

文教區(供

私 立 東 山
0.95 35% 12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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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區 

面 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老泉段

四 小 段

471 、

473 、

474 、

475 、

476 、

477 、

478 、

479、480

地號) 

高 中 使

用)(一) 

指 06擬定細部計畫。 

3. 考量農業區、保護區變更

之開發行為易衍生水土保

持、坡地安全等疑慮，不宜

採高強度之開發，爰參酌 

本府 92年 1月 7日府都二

字第 09202901600 號函釋

及 99 年 5 月 18 日府都規

字第 09932601000 號公開

展覽「擬定臺北市文山區

景美溪左岸老泉里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案」(未公告實

施)之規定，建蔽率、容積

率分別以 35%、120%計。 

4. 本基地適用「臺北市都市

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 

5.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

規定事項比照「臺北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文教區之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東 山 高

中(老泉

段 四 小

段 453

地 號 等

17 筆土

地) 

文教區(供

私 立 東 山

高 中 使

用)(二) 

3.4 40% 240% 

1. 符合其他檢討原則(二)。 

2. 配合主要計畫變更編號主

指 06擬定細部計畫。 

3. 參酌本府 88年 6月 4日公

告實施「修訂暨變更台北

市私立各級學校用地通盤

檢討(原國家公園、農業

區、保護區部分之學校)

案」規定，建蔽率、容積率

分別以 40%、240%計。 

4. 本基地適用「臺北市都市

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 

5. 除本計畫規定外，其餘未

規定事項比照「臺北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文教區之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3. 本案業經 109 年 6月 18 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6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

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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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細指 01擬定位置示意圖 

參、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依本府 92 年 5 月 15 日府都一字第 09214163400 號「變更臺北市文山

區博嘉段四小段四一○地號等八筆第二種住宅區土地為特定商業區計畫

案」，修訂特定商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如下表，其餘未修訂事項依前述

都市計畫案辦理： 

表9 博嘉段四小段 410地號等 8筆土地特定商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修正表 

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本案特定商業區，容積率限定

不得超過百分之二百一十七，建蔽

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未來開發應以會議中心及員工訓練

中心使用為主，其樓地板面積不得

低於總樓地板面積之五０％，另倘

作社會住宅及其相關使用部分，不

受前開有關總樓地板面積規定之限

制。另允許使用組別如左列，其餘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均比照「臺北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一種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案變更為特定商業區，容積率限

定不得超過百分之二百一十七，建

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未來開發應以會議中心及員工訓練

中心使用為主，其樓地板面積不得

低於總樓地板面積之五０％，允許

使用組別如左列，其餘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事項均比照「臺北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一種商業區規

定及依有關法令規章辦理。 

一、為照顧青

年族群及弱勢

族群之居住需

求，內政部營

建署奉行政院

於 106 年 3 月

核定「社會住

宅興辦計畫」，

目標於 113 年

累計達成政府

直接興建 12

萬戶及包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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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商業區規定及依有關法令規章辦

理。 

管 8 萬戶合計

20萬戶社會住

宅；臺北市地

狹人稠，可利

用公有建築用

地難尋，現經

評估文山區社

會住宅缺額達

4,111戶。 

二、配合中央

住宅政策之落

實及因應高齡

化、少子化社

會趨勢，優先

選用閒置國營

事業土地興辦

社會住宅及相

關社會福利設

施，擬興辦社

會住宅，並保

留一定空間供

社會住宅所在

地 區 公 共 服

務，提供當地

就業、就學、年

長或社會弱勢

者適宜之住宅

及享有良好居

住環境。爰允

許特定商業區

使用第八組社

會福利設施。 

允許使用 

第二組：多戶住宅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第四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第五組：教育設施 

第七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零售業 

第十八組：零售市場 

第十九組：一般零售業甲組 

第二十組：一般零售業乙組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允許使用 

第二組：多戶住宅 

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 

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第十七組：日常用品零售業 

第十八組：零售市場 

第十九組：一般零售業甲組 

第二十組：一般零售業乙組 

第二十一組：飲食業 

第二十二組：餐飲業 

第二十六組：日常服務業 

第二十七組：一般服務業 

第二十八組：一般事務所 

第二十九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第三十三組：健身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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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修訂適用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 

本計畫區內部分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山限區)，依規定

檢討基地平均坡度、環境容受力及山坡地建築開發安全考量，解編兩處、增

列一處及減列一處山限區範圍，其餘山限區維持原計畫不予變更，相關位置

及調整前、後對照如下： 

 

表10 文山區適用臺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修正對照表 

位置 調整前 調整後 

公 訓 段 二

小段 427-3

地號 

  

興 隆 段 一

小段 275-4

地號 

  

老 泉 段 四

小段 471地

號等 9 筆土

地 (東山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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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調整前 調整後 

木 柵 第 七

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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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增及修訂都市設計管制規定內容 

一、 新增指南宮風景區都市設計準則 

為維持指南宮風景區原有自然景觀風貌，本區內建造執照申請案，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基地應自建築線或道路境界線留設 1.5 公尺以上淨寬之人行空間，

與鄰地順平銜接。 

(二) 基地內現況樹型良好喬木或樹群，以基地內保存或移植於原基地

內為原則。 

(三) 開放空間及法定空地應依低衝擊開發設施設計，導入生態滯留單

元或植生溝。 

(四) 地下開挖率以法定建蔽率加 10%以下為原則。 

(五) 街道家具及指標系統，造型應考量當地特色、色彩使用大地色系、

採用自然且易維管材質。 

(六) 本準則中部分原則性規定，如申請案經臺北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得不受此原則性之規定。 

 

二、 修訂 97年 8月 22日公告「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里、老泉里部份保

護區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申

請開發許可範圍細部計畫案」內都市設計管制相關規定 

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壹、通則 

為加強本地區未來開發成效，

並塑造本計畫區獨特之都市

景觀，特針對本計畫區特性研

訂都市設計準則實施管理，本

準則未規定事項依「臺北市山

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規定辦理。本地區建築物之規

劃設計，以遵循內政部「綠建

築評估指標系統」規範達合格

級為原則。有關本要點內原則

性規定，得經臺北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之審議同意後，予以適當

調整。 

壹、通則 

為加強本地區未來開發成效，

並塑造本計畫區獨特之都市

景觀，特針對本計畫區特性研

訂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實施管

理，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臺

北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

計準則」規定辦理。有關本要

點內原則性規定，得經臺北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之審議同意後，

予以適當調整。本地區建築物

之規劃設計，以遵循內政部

「綠建築評估指標系統」規範

為原則。 

原規範未明訂「綠建築

評估指標系統」等級，

經衡酌環境維護及開

發權益，明定應達合格

級，以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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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貳、建築基地開放空間 貳、建築基地開放空間 無修正。 

(刪除) 一、基地內既有林相與植栽應

予以保存維護，非經市政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不得進

行整地與砍樹。法定空地之綠

覆率應達 50％以上，且應按開

放空間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

尺至少植栽喬木一棵檢討計

算，綠覆率計算方式依「臺北

市建築物暨法定空地綠化實

施要點」規定辦理。 

本項刪除，考量山坡地

整地及綠覆率等分別

於「臺北市山坡地開發

建築都市設計準則」及

「臺北市新建建築物

綠化實施規則」已有相

關規範，故予刪除。 

一、開放空間及應綠化之空地

設置人行步道者，依樹冠大

小，行距定為 4 公尺至 8 公

尺，樹幹距地面 2公尺以上，

不得有分枝，栽植穴不得小於

1.5平方公尺。基地開放空間

高程應與鄰地順平為原則。舖

面之材料應符合本府工務局

防滑標準，配合相鄰道路力求

調和。其餘步道得與建築物材

料、色澤相配合，但不得舖設

柏油路面。 

二、開放空間及應綠化之空地

設置人行步道者，依樹冠大

小，行距定為 4 公尺至 8 公

尺，樹幹距地面 2公尺以上，

不得有分枝，栽植穴不得小於

1.5平方公尺，舖面之材料應

配合相鄰道路力求調和。其餘

步道得與建築物材料、色澤相

配合，但不得舖設柏油路面。 

為確保各基地開放空

間之延續性，並提升人

行通行品質，故增訂基

地開放空間高程應與

鄰地順平之原則，並補

充鋪面防滑規範。 

二、基地內法定空地應配合地

形做適當的配置，作為防災避

難使用之廣場或草坪空間，並

儘量集中於臨道路側設置。空

間設計需依下列規定： 

（一）各通道及出入口需配合

各避難廣場空間佈設，並確保

急救動線通暢。 

（二）建築物主要出入口需與

其留設之戶外開放空間相連

接，或利用寬度 6 公尺以上之

通道相連，通道不得設置大型

設施物，以因應重大災害或緊

急救災之需要。 

（三）周邊種植之樹種採複合

式構成，以塑造自然防火綠

帶，並搭配低衝擊開發設施設

計原則，導入生態滯留單元或

植生溝等設計手法，貯集滯洪

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

貯集 0.08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

積為計算基準。 

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配合地

形做適當的配置，作為防災避

難使用之廣場或草坪空間，並

儘量集中於臨道路側設置。空

間設計需依下列規定： 

（一）各通道及出入口需配合

各避難廣場空間佈設，並確保

急救動線通暢。 

（二）建築物主要出入口需與

其留設之戶外開放空間相連

接，或利用寬度 6 公尺以上之

通道相連，通道不得設置大型

設施物，以因應重大災害或緊

急救災之需要。 

（三）周邊種植之樹種採複合

式構成，以塑造自然防火綠

帶。 

配合本府政策執行方

向，強化城市韌性、減

緩熱島效應之概念， 

提高雨水貯集能力，並

搭配低衝擊開發手冊，

便捷推展以量帶質設

計手法，實踐海綿城市

之願景。 

三、開放空間設施物、街道家 四、開放空間設施物之設置需 為提升開放空間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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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具、指標系統之設置需面向人

行道或遊客活動較強之區域，

並採取適當安全及衛生維護；

花臺及座椅高度不得超過 45

公分、造型應配合地方特色、

色彩以大地色系為主、材質以

石材、木構造、自然材質等且

易維管為主，反應整體之環境

特性及風格。 

面向人行道或遊客活動較強

之區域，並採取適當安全及衛

生維護；材質上應配合地方特

色，以石材、木構造等為主，

反應整體之環境特性及風格。 

並利公眾使用，故明定

花臺及座椅高度規範。

另為強化設施物設計

與地區環境特色風格

之融合性，增訂色彩、

材質等相關規範。 

四、植栽綠化 

（一）植栽之配置應以複層植

栽方式提供生物棲地，創造生

物多樣性環境，植穴邊緣應與

開放空間順平。 

（二）基地阻斷 2 個以上生物

棲息區塊時，需以生態走廊方

式相互串連。 

（三）全區坡度 40％以上之山

坡地應維持其自然地形及保

護原、次生林相。樹種應考量

抗風性強，並以貓空地區原生

樹種為原則。 

（四）綠化植栽之設計應考量

沿街景觀完整性，並採用不同

花期、花香、四季變化明顯之

原生樹種為原則，強化不同的

開花季節所呈現的景觀，並搭

配部分果樹、誘蝶、誘鳥、蜜

源植栽配置運用、創造空間變

化趣味性。 

（五）道路轉彎處 5 公尺範圍

內禁止新種植喬木與高度超

過 60 公分之灌木，以免影響

行車安全。 

五、植栽綠化 

（一）植栽之配置應以複層植

栽方式提供生物棲地，創造生

物多樣性環境。 

 

（二）基地阻斷 2 個以上生物

棲息區塊時，需以生態走廊方

式相互串連。 

（三）全區坡度 40％以上之山

坡地應維持其自然地形及保

護原、次生林相。樹種應考量

抗風性強，並以貓空地區原生

樹種為原則。 

（四）綠化植栽之設計應採用

不同花期、花香、四季變化明

顯之樹種，強化不同的開花季

節所呈現的景觀，並搭配部分

果樹、誘蝶、誘鳥、蜜源植栽

配置運用、創造空間變化趣味

性。 

 

（五）道路轉彎處 5 公尺範圍

內禁止新種植喬木與高度超

過 60 公分之灌木，以免影響

行車安全。 

考量人行通行安全，植

穴邊緣應與開放空間

順平處理。 

 

 

 

 

 

 

 

 

 

 

補充規範緣由，並考量

設計彈性調整為原則

性規範。 

 

參、建築設計 參、建築設計 無修正 

一、建築物及各項必要性服務

設施之建材及色彩應配合地

形地貌，且選擇與自然環境調

和者，並應避免採大量體之建

築形式，地面層通風設施、排

油煙設備及相關設施應避開

主要開放空間並美化遮蔽，若

有特殊需求，需經臺北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建築物及各項必要性服務

設施之建材及色彩應配合地

形地貌，且選擇與自然環境調

和者，並應避免採大量體之建

築形式，若有特殊需求，需經

臺北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 

為避免地面層通風、排

油煙及相關設備影響

開放空間人行空間品

質及地區景觀風貌，故

針對其設置區位及遮

蔽美化措施予以規範。 

二、立面型式 二、立面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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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一）建築物之立面需考量街

區空間及相鄰房舍立面尺度

予以適度分割。 

（二）各區域建築基地內應依

分區特性彼此協調劃分，運用

立體綠化、色調及建物風格表

現，展現區域風格特色，使各

建築外表都能呈現出不同表

情，增加立面豐富度與變化

性。 

（三）為提高室內、外空間品

質，需控制建物立面開口百分

比，增加通風與保持自然採光

與穿透性，達到借景及內、外

空間相互融合串連效果。 

（四）建物立面外牆色彩需採

中、低明度及中、低彩度，並

以大地色系為主色調與輔色

調相配合為主，以免產生過多

或過鮮豔之色彩搭配。 

（一）建築物之立面需考量街

區空間及相鄰房舍立面尺度

予以適度分割。 

（二）各區域建築基地內應依

分區特性彼此協調劃分，運用

色調及建物風格表現，展現區

域風格特色，使各建築外表都

能呈現出不同表情，增加立面

豐富度與變化性。 

（三）為提高室內、外空間品

質，需控制建物立面開口百分

比，增加通風與保持自然採光

與穿透性，達到借景及內、外

空間相互融合串連效果。 

（四）建物立面外牆色彩需採

中、低明度及中、低彩度，並

以主色調與輔色調相配合為

主，以免產生過多或過鮮豔之

色彩搭配。 

 

 

為強化地區綠化環境

並創造特色景觀，增訂

立體綠化規範。 

 

 

 

 

 

 

 

 

 

 

 

考量地區既有山水景

觀特質，明定建築色彩

規範。 

三、屋頂型式 

（一）建築物屋頂型式應順應

地形地勢以融入山坡地天際

線之景緻為原則，採斜屋頂型

式，並配合周邊建築物景觀以

營造地區特色。 

（二）建築物斜屋頂，應依「臺

北市農業區保護區建築物及

有頂蓋農業設施斜屋頂設置

辦法」辦理。 

三、屋頂型式 

（一）建築物屋頂型式應順應

地形地勢以融入山坡地天際

線之景緻為原則，採斜屋頂型

式，並配合周邊建築物景觀以

營造地區特色。 

（二）建築物斜屋頂，應依「臺

北市農業區保護區建築物及

有頂蓋農業設施斜屋頂設置

辦法」辦理。 

未修正。 

四、使用材質 

（一）在建築材料的使用上，

需儘可能符合綠建築指標，避

免耗能高或易產生污染之材

料，且整體考量地區風貌，不

可使用簡陋或未修飾之鐵皮、

石綿板或夾板等。 

（二）建築物面向主要道路、

聯絡道路及開放空間之立面，

其外牆飾材採木、磚、石或其

他具自然風貌材質之面積至

少需佔該立面面積 50％以上。 

四、使用材質 

（一）在建築材料的使用上，

需儘可能符合綠建築指標，避

免耗能高或易產生污染之材

料，且整體考量地區風貌，不

可使用簡陋或未修飾之鐵皮、

石綿板或夾板等。 

（二）建築物面向主要道路、

聯絡道路及開放空間之立面，

其外牆飾材採木、磚、石或其

他具自然風貌材質之面積至

少需佔該立面面積 50％以上。 

未修正。 

五、景觀道路 

（一）為塑造景觀道路風貌，

建築基地線需自道路境界線

向建築基地退縮至少 1.5 公尺

五、景觀道路 

（一）為塑造景觀道路風貌，

建築基地線需自道路境界線

向建築基地退縮至少 1.5 公尺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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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為原則；倘面臨道路最小寬度

不足 6 公尺者，應先自道路中

心線退縮補足 3 公尺寬度後，

再依前述原則退縮建築。但既

有合法建築物或受限於地形

無法退縮建築者，經臺北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不在

此限。 

（二）建築基地之退縮空間，

應設置人行步道，彼此應互相

銜接連貫，地坪需整平，並以

開展型喬木植栽加以綠化，其

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牆或其

他障礙物。 

為原則；倘面臨道路最小寬度

不足 6 公尺者，應先自道路中

心線退縮補足 3 公尺寬度後，

再依前述原則退縮建築。但既

有合法建築物或受限於地形

無法退縮建築者，經臺北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不在

此限。 

（二）建築基地之退縮空間，

應設置人行步道，彼此應互相

銜接連貫，地坪需整平，並以

開展型喬木植栽加以綠化，其

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牆或其

他障礙物。 

六、夜間照明 

於現有道路兩側鄰接之建築

物應設置夜間照明，有關夜間

照明計畫，應符合生態設計原

則。 

六、夜間照明 

於現有道路兩側鄰接之建築

物應設置夜間照明，有關夜間

照明計畫，應符合生態設計原

則。 

未修正。 

七、廣告招牌 

（一）本地區之建築物設置廣

告招牌應集中設置為原則，高

度不得超過第 2 層樓之窗台，

且其面積不得大於建築物地

面層正立面總面積之 1/10，另

建築物名稱以 1 處為限。 

（二）本地區廣告招牌之設

置，不得採用具雷射、閃爍式

霓虹燈及閃光燈等照明方式。 

（三）各商家於建築基地外之

廣告招牌應集中設置，並在型

式、大小與色彩上取得協調，

同時設置區位必須在指定地

點內，避免破壞環境協調性。 

七、廣告招牌 

（一）本地區之建築物設置廣

告招牌高度不得超過第2層樓

之窗台，且其面積不得大於建

築物地面層正立面總面積之

1/10。 

 

 

（二）本地區廣告招牌之設

置，不得採用具雷射、閃爍式

霓虹燈及閃光燈等照明方式。 

（三）各商家於建築基地外之

廣告招牌應集中設置，並在型

式、大小與色彩上取得協調，

同時設置區位必須在指定地

點內，避免破壞環境協調性。 

 

為避免商家設置廣告

物及建築物名稱影響

貓空地區景觀風貌，故

補充廣告物應集中及

建築物名稱數量規範。 

八、停車空間 

（一）停車場之舖面需以高孔

隙、透水性佳之材料為主，並

植草加以綠化。 

（二）基地之戶外停車場，需

順應地形及地貌，採平面式分

層設置，不得設置機械式停車

升降設備。 

八、停車空間 

（一）停車場之舖面需以高孔

隙、透水性佳之材料為主，並

植草加以綠化。 

（二）基地之戶外停車場，需

順應地形及地貌，採平面式分

層設置，不得設置機械式停車

升降設備。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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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圖12 貓空開發許可地區都

市設計審議管制範圍 

無  

 

三、 修訂 94年 8月 1日公告「擬定臺北市文山區貓空纜車路線用地細部

計畫案」內都市設計管制相關規定 

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一、為本計畫區之整體意象，

促進本計畫區成為本市國際

級觀光據點，並使本計畫區內

之纜車站及相關設施與周邊

環境配合設計有所依循，以提

升環境品質，維護自然與人文

環境和諧，未來纜車站、纜車

系統沿線交通用地，其及相關

設施建築之興闢須依本計畫

規定，經「臺北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可建築。 

一、為本計畫區之整體意象，

促進本計畫區成為本市國際

級觀光據點，並使本計畫區內

之纜車站及相關設施與周邊

環境配合設計有所依循，以提

升環境品質，維護自然與人文

環境和諧，未來纜車站及相關

設施建築之興闢須依本計畫

規定，經「臺北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可建築。 

查本計畫範圍除纜車

站外，尚包含纜線系統

路線交通用地(支柱)，

故予增訂以維周全。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物及周邊

景觀設計，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區之建築物及周邊

景觀設計，依下列規定辦理： 

未修正。 

（一）纜車站、纜車系統沿線

交通用地，其相關設施之設置

應配合所行經地區自然地形

整體設計，避免大規模之地形

改變，並儘量採用與自然現況

相融合之工法進行設計，綠化

儘量採用原生樹種及複層植

栽。 

（一）纜車站及相關設施之設

置應配合所行經地區自然地

形整體設計，避免大規模之地

形改變，並儘量採用與自然、

現況相融合之工法進行設計。 

查本計畫範圍除纜車

站外，尚包含纜線系統

路線交通用地(支柱)，

故予增訂以維周全。另

為維護地區既有植被

風貌，景觀規劃宜儘量

採用原生樹種並以複

層植栽手法設計。 

（二）計畫區內興建纜車站、

設置廣告物、建築物名稱、街

道家具或其他相關設施，應就

其立面造型、色彩及形式，以

整體設計方式並儘量減少纜

車站體及配合周邊景觀設計

畫為原則。 

（二）計畫區內興建纜車站或

其他相關設施，應就其立面造

型、色彩及形式，以整體設計

方式並儘量減少纜車站體及

配合周邊景觀設計畫為原則。 

 

考量廣告物、建築物名

稱、街道家具等相關設

施之設計方式將影響

周邊景觀風貌，故予納

入規範。 

（三）纜車站體之設計應能與 （三）纜車站體之設計應能與 刪除贅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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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都市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本計畫區重要建築物（如動物

園捷運站、動物園園內站、指

南宮站、貓空站 （三玄宮））

相互協調，站體之屋頂設計應

考慮纜車線揚昇之需求，及融

合貓空山區景觀為主要建築

元素。 

本計畫區重要建築物（如動物

園捷運站、動物園園內站、指

南宮站、貓空站 （三玄宮））

相互協調，站體之屋頂設計應

考慮、纜車線揚昇之需求，及

融合貓空山區景觀為主要建

築元素。 

（四）動物園內之纜車站及相

關設施之興建應配合動物園

空間意象整體規劃。 

（四）動物園內之纜車站及相

關設施之興建應配合動物園

空間意象整體規劃。 

未修正。 

（五）纜車站應針對可能產生

之遊客量，規劃合宜之購票及

候車之停等空間。 

（五）纜車站應針對可能產生

之遊客量，規劃合宜之購票及

候車之停等空間。 

未修正。 

（六）纜車站所衍生之交通量

應於都市設計審議時提出配

套措施及接駁系統與候車空

間妥予處理，以避免造成周圍

道路之交通衝擊。 

（六）纜車站所衍生之交通量

應於本計畫內提出配套措施

妥予處理，以避免造成周圍道

路之交通衝擊。 

為減緩地區因纜車站

設置衍生之交通衝擊

並提供旅客便捷的接

駁轉乘環境，纜車站規

劃應妥予考量接駁動

線系統及候車空間並

提出配套措施。 

 
圖13 貓空纜車路線用地都

市設計審議管制範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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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訂特殊規定 

表11 修訂礦坑管制規定綜理表 

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靠近斷層、礦坑、崩塌地及文山區歷

年都市計畫內載明「建築前應經鑽

探而無安全顧慮始准建築地區」者，

其建物興建前，應有地質鑽探調查，

必要時以留設開放空間方式處理。 

 

 

 

 

 

表 歷年都市計畫有關礦坑規定列

表 

 

 

 
圖14 礦坑管制範圍示意圖 1 

 

 
圖15 礦坑管制範圍示意圖 2 

歷年都計相關規定： 

1. 以礦坑口為中心，往坑道進行

方向，半徑一百公尺範圍內列

為建築前應經鑽探無安全顧慮

並限建三樓以下地區。 

2. 主坑道兩側各一百公尺範圍內

列為建築應經鑽探無安全顧慮

始可建築地區。 

 

表 歷年都市計畫有關礦坑規定列

表 

 
 

 
圖16 歷年都市計畫礦坑管制範圍

示意圖 1 

 

 
圖17 歷年都市計畫礦坑管制範圍

示意圖 2 

 

本 案 於

109 年 2

月 11 日召

開「研商

臺北市各

行政區都

市計畫內

對於礦區

開發限制

規定」，經

各技師公

會表達意

見，以現

行更高精

度之建築

技術及鑽

探評估尚

能確認建

物 安 全

性，既有

都市計畫

規定禁限

建規定似

應配合檢

討，且建

築技術規

則、本市

建管處業

針對礦區

周邊地區

開發建築

有相關規

定，故放

寬有關礦

坑周邊開

發限制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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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細部計畫公共設施開發進度預計自 107 年起，至 132 年完成，各項

開發內容與經費列舉如下。 

表12 文山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財務計畫表 
單位：億元 

公 共 設

施 種 類

(變更編

號）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主辦 

單位 

經費 

來源 
徵

購 

土地 

重劃 

獎勵

投資 

撥

用 
其他 土地 工程費 

合

計 

道路用地

(細木

06-1) 

0.0016 V - - - V - - - 

臺北市

政府新

建工程

處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編

列預算 

道路用地

(細木

06-2) 

0.02 V - - - V - - - 

臺北市

政府新

建工程

處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編

列預算 

道路用地

(細景

03) 

0.0121 V - - V V - - - 臺北市

政府新

建工程

處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編

列預算 

0.0055 - - - V V - - - 

0.0092 V - - - V - - - 

道路用地

(細萬

02) 

0.10 - - - - 
V(管

變) 
- - - 

臺北市

政府工

務局新

建工程

處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編

列預算 

註 1：有關本計畫區範圍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使用，除另有規定，公有土地以撥用為原則，私有土

地以徵購為原則。以上列舉之開發經費及實施進度得視主管機關財務狀況酌予調整，並應依實際編列之

開發經費為準。 

註 2：本表面積僅供參考，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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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